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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本次发行在缴款环节发生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５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

在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５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

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５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

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如同一配售对

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

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

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

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

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

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

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根据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４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３

楼主持了苏州恒铭达电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

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

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０８０８ ５８０８ ３８７８

末“

５

”位数

３２４６０ ８２４６０

末“

６

”位数

４７１７９３

末“

７

”位数

７０１９１９３ ９０１９１９３ １０１９１９３ ３０１９１９３ ５０１９１９３ ８１５８０７７

末“

８

”位数

１８２９５０５６ ４３２９５０５６ ６８２９５０５６ ９３２９５０５６

末“

９

”位数

１０２７４１０１０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

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５４

，

６８１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苏州恒铭达电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

发行人：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５

日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铭达”、“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

３

，

０３７．８００３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８

］

２０６１

号文核准。 本次发

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

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市值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

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

（主承销商）”、“国金证券”）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３

，

０３７．８００３

万股。 回

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８２２．７００３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６０％

；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１５．１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０％

，本次发行价格

为人民币

１８．７２

元

／

股。

根据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

（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６

，

９９５．４２０７５

倍，高于

１５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５０％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０３．７５０３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７３４．０５００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

９０％

。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３２１６４７８０４％

，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３

，

１０８．９９０６０

倍。

本次发行在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主要变化如下：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５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

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如同一配售

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 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 并按照规范填写备

注。 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 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

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５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

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

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

、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

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

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

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

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４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下发

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通知。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４４

号］）的要求，保荐人

（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对参与网下申

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再次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网下发行电子

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人（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全部有效报价投资者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即

２

，

７９１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４

，

８６０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没有

出现有效报价投资者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未参与申购的情形， 有效申购数量

为

１

，

４４８

，

６８０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询价及

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

算方法，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配售结

果如下：

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为

１

，

４４８

，

６８０

万股，其中公募基金、养老金和

社保基金（

Ａ

类投资者）有效申购数量为

４９９

，

２８０

万股，占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

购数量的

３４．４６％

；企业年金和保险资金（

Ｂ

类投资者）有效申购数量为

６３

，

０００

万

股，占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的

４．３５％

，其他投资者（

Ｃ

类投资者）有效申

购数量为

８８６

，

４００

万股，占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的

６１．１９％

。

根据《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规定的网下配售原则，各类投资者的获配信

息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

数（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

股数比例

初步配售股

数（股）

占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

配售比例

公募基金、养老金和社保基

金（

Ａ

类）

４９９

，

２８０ ３４．４６％ １

，

７７１

，

２４８ ５８．３１％ ０．０３５４６７７５％

年金保险资金（

Ｂ

类）

６３

，

０００ ４．３５％ ２１７

，

３５０ ７．１６％ ０．０３４５２６２８％

其他投资者（

Ｃ

类）

８８６

，

４００ ６１．１９％ １

，

０４８

，

９０５ ３４．５３％ ０．０１１８３６１２％

总计

１

，

４４８

，

６８０ １００％ ３

，

０３７

，

５０３ １００％

—

其中，余股

５２０

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投

资者“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配售对象“德邦量化优选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ＬＯＦ

）”。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

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

１０８８

号紫竹国际大厦

２２

层

邮 编：

２０１２０４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２６００７

联 系 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５

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

１５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８

］

１９５９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上海市

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回拨机制

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０

，

５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７０％

，网上初始

发行数量为

４

，

５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３０％

。 发行人已发行股份和本次拟

发行

Ａ

股每股面值均为人民币

０．２５

元。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

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８

日（周一）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２

、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中国证券网：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３

、参加人员：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主要成员，保荐人（主

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已刊登于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１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

日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601677

证券简称：明泰铝业 公告编号：临

2019-004

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高管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持股的基本情况：本次减持实施前，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泰铝业” 或“公司” ）副总经理王利姣女士持有公

司股份717,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2%，所持股份来源为IPO前取得与股权激励授予；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雷鹏先生持有公司股

份753,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3%，所持股份来源为股权激励授予。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因偿还参与股权激励购股的银行借款及缴纳股权激励授予后的相关税费需要，2018年11月24日，公司发布

减持计划。 截止2019年1月24日，王利姣女士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06,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8%，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

量的50%；雷鹏先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7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2%，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的50%。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王利姣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717,000 0.12%

IPO前取得：17,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700,000股

雷鹏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753,500 0.13% 其他方式取得：753,500股

备注：股份来源中“其他方式取得”为股权激励授予。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数量过半

股东名

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

间（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当前持股数量

（股）

当前持股

比例

王利姣 106,800 0.018%

2019/1/9～

2019/1/24

集中竞价交易 9.20-9.60 1,001,087 610,200 0.10%

雷鹏 70,000 0.012%

2019/1/18～

2019/1/22

集中竞价交易 9.53-9.66 669,400 683,500 0.12%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的股东不属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

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王利姣女士、雷鹏先生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后续股份减持计划，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

在按照减持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期间，公司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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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1月2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西南宁市青秀区云景路景晖巷8号广西广电网络公司21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44,980,21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8.519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谢向阳先生主持，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与网络投票表决结合的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决

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6人，出席9人，副董事长林秀生先生、非独立董事莫燕琴先生、陆积权先生和独立董事莫远锋先生、沈鹤鸣先生、马明

先生、冯飚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11人，出席8人，监事农政先生、黄贵春先生、农文武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张超先生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成立公司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44,790,015 99.9833 190,200 0.0167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44,643,615 99.9706 336,600 0.0294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44,643,615 99.9706 336,600 0.0294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44,643,615 99.9706 336,600 0.0294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5.01 谢向阳先生 1,144,643,328 99.9705 是

5.02 胡源先生 1,144,643,328 99.9705 是

5.03 覃露莹女士 1,144,643,328 99.9705 是

5.04 董世良先生 1,144,643,328 99.9705 是

5.05 黄秉先生 1,144,643,328 99.9705 是

5.06 方鹰先生 1,144,643,328 99.9705 是

5.07 卢景华先生 1,144,643,328 99.9705 是

5.08 莫小成先生 1,144,643,328 99.9705 是

5.09 陈斐先生 1,144,643,328 99.9705 是

5.10 石益华先生 1,144,709,927 99.9763 是

2、 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6.01 陈晓宁先生 1,144,643,318 99.9705 是

6.02 何立荣先生 1,144,643,318 99.9705 是

6.03 俞迁如先生 1,144,643,318 99.9705 是

6.04 冯飚先生 1,099,485,754 96.0266 是

6.05 曾富全先生 1,144,643,318 99.9705 是

6.06 蓝文永先生 1,144,709,918 99.9763 是

3、 关于增补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7.01 韦冰女士 1,144,643,317 99.9705 是

7.02 农政先生 1,144,643,317 99.9705 是

7.03 唐燕玲女士 1,144,643,317 99.9705 是

7.04 黄华伟先生 1,144,643,317 99.9705 是

7.05 王德森先生 1,135,154,382 99.1418 是

7.06 陆庆葵先生 1,135,154,382 99.1418 是

7.07 欧文华女士 1,135,220,982 99.1476 是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关于审议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该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南宁）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长嘉、蔡妮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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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董事黄秉先生、冯飚先生因工作原因，委托出席本次董事会。

董事董世良先生因工作原因，缺席本次会议。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9年1月24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召

开。会议应出席董事16名，实际出席会议并表决董事15名。其中黄秉董事委托卢景华董事、冯飚独立董事委托蓝文永独立董事出席会议并表

决，董世良董事缺席本次会议。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要求。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由谢向阳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选举谢向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15�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二）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选举胡源先生、覃露莹女士、董世良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1.胡源先生

表决结果：15�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2.覃露莹女士

表决结果：15�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3.董世良先生

表决结果：15�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三）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董事会提名，同意选举谢向阳先生、陈晓宁先生、俞迁如先生、董世良先生、卢景华先生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委员，其中谢向阳先生为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15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四）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董事会提名，同意选举蓝文永先生、曾富全先生、何立荣先生、胡源先生、方鹰先生为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蓝文永先生为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15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五）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董事会提名，同意选举陈晓宁先生、曾富全先生、陈斐先生、黄秉先生、冯飚先生为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其中陈晓宁先生为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15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六）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董事会提名，同意选举谢向阳先生、覃露莹女士、何立荣先生、蓝文永先生、冯飚先生为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中谢向阳先生为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15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七）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董事会提名，同意选举谢向阳先生、俞迁如先生、何立荣先生、曾富全先生、胡源先生为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其中谢向阳先生为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15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八）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聘任黄海山先生为常务副总经理;�徐洪亮先生、涂钧先生、陈远程先生为副总经理;�聘任韦

业宇先生为总工程师;聘任李一玲女士为财务总监聘任张超先生为董事会秘书，聘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1.常务副总经理：黄海山先生；

表决结果：15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2.副总经理：徐洪亮先生；

表决结果：15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3.副总经理：涂钧先生；

表决结果：15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4.副总经理：陈远程先生；

表决结果：15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5.总工程师：韦业宇先生；

表决结果：15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6.财务总监：李一玲女士；

表决结果：15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7.董事会秘书：张超先生；

表决结果：15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上述高级人员简历如下：

黄海山，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7年6月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1992年5月至2002年7月，历任广西有线广播电视

台职员、技术部副主任、制作部主任；2002年7月至2004年5月，任广西有线广播电视网络中心副主任；2004年5月至2017年6月，历任广西广

电南宁分公司副总经理、技术办公室主任、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总支部书记；2017年6月至2018年4月，任广西广电副总经理。 2018年4月

至今担任广西广电常务副总经理。

徐洪亮，男，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61年10月出生，本科学历，正高级工程师。 1988年12月至1996年7月，历任梧州市电视台技术

部主任、副台长；1996年7月至2011年11月，历任梧州市广播电视局副局长、梧州市有线电视台台长、梧州市广播电视网络传输中心主任、广

西广电梧州分公司总经理；2011年11月至2018年4月，任广西广电总工程师。 2017年6月至今担任广西广电副总经理。

涂钧，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6年12月出生，研究生学历，正高级工程师。1989年9月至1992年5月，任广西人民广播电台干

部、助理工程师；1992年5月至2001年1月，历任广西有线电视台技术部助理工程师、工程师、图文信息中心主任；2001年1月至2004年6月，任

广西有线广播电视网络中心MMDS事业部主任；2004年6月至2009年12月，历任广西广电业务二部主任、数字业务中心副主任、市场部经

理、有线数字整体转换办公室主任、企业管理中心副主任、副总监、研发中心副总监；2009年12月至2011年11月，任广西广电来宾分公司总经

理；2011年11月至2018年4月，历任广西广电战略发展中心总监、企业管理中心总监、运营支撑中心总监。 2018年4月至今担任广西广电副总

经理兼运营支撑中心总监。

陈远程，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7年11月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 1999年7月至2004年10月，历任广西南宁市计划

委员会社会发展科科员、副科长；2004年10月至2008年11月，历任南宁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科科长、固定资产投资科科长；2008年

11月至2013年11月，任南宁建宁水务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2013年11月至2018年4月，历任南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

委副书记、总经理、董事长、党委书记。 2018年4月至今担任广西广电副总经理。

韦业宇，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8年6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1993年3月至2002年4月，历任南宁有线台机房副主

任、主任；2002年4月至2004年5月，任南宁有线网络中心主任；2004年5月至2018年4月，任广西广电南宁分公司总经理、广西广电副总经理。

2018年4月至今担任广西广电总工程师。

李一玲，女，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65年11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 1986年7月至1994年11月在广西南宁南风机器总厂

工作；1994年11月至2003年2月，任广西广播电视器材总公司财务部副主任；2003年2月至2004年6月，任广西有线广播电视网络中心财务部

主任；2004年6月至2012年9月，历任广西广电财务审计中心副主任、财务中心副主任、主任。 2012年9月至今担任广西广电财务总监。

张超，男，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69年6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1992年7月至2004年6月，历任广西有线广播电视台图文

部副主任、广西广播电视网络中心宽带数据部主任；2004年6月至2009年10月，历任广西广电客服中心副总监、总监；2009年10月至2013年1

月，历任广西广电钦州分公司总经理、桂林分公司总经理。 2013年1月至今担任广西广电董事会秘书，兼任广西广电董事会秘书办公室主任。

三、上网公告附件

（一）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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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监事农政先生、王德森先生、欧文华女士因工作原因，缺席本次会议。

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9年1月24日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会议监事11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8人，监事农政先生、王德森先生、欧文华女士缺席本次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要求。 会议由监事何洁文女士召集和主持，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为了保障公司监事会的正常工作，促进公司规范、健康、稳定地发展，现选举何洁文女士为公司第

五届监事会主席。 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1月24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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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和邦生物 公告编号：

2019-8

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和邦生物” ）于2019年1月17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四川和

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相关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0124号），根据问询函的要求，公司对相关事项

回复并补充披露如下：

一、结合你公司对3,000吨PAN基高性能碳纤维项目的前期立项、论证情况和碳纤维行业的整体运行情况，补充披露该项目的具体

投资规划，分项列示各细项的计划投资金额、开工及完工时间要求、实际开工时间、实际投资金额、截至目前的进度及已形成的资产等，并

说明相关资产的后续安排。

回复：

（一）公司碳纤维项目前期立项、论证及其当时行业情况

1、公司碳纤维项目自2014年初即开展前期工作，进行了详细的市场调研，编制了详尽的可研报告，通过了项目立项，并取得了相关

项目审批手续。

在此期间，公司组织专业团队并聘请了行业专家共同参与项目的论证、评审、市场调研，对技术工艺提供方、设备制造商、工程服务商

进行了现场考察，与下游应用方进行了技术交流及开展了现场考察等工作。 具体如下：

2014年7月，公司组织团队赴德国考察德国某工程公司（简称“E公司” ）的碳纤维项目，形成合作意向。

2014年8月11日，公司项目团队赴香港与E公司团队进行碳纤维事宜谈判并签订前期设计包合同。 E公司团队成员除了E公司外，还

包括T织布公司、A设备制造公司及C咨询公司，具体情况为：

（1）E公司提供交钥匙工程服务。 E公司是一家注册地在德国的工程咨询公司，该公司前身可追溯至1873年，E公司主要为世界各地

业主提供交钥匙工程建设和工程咨询类服务，能够提供聚合物和纤维、精细化工和制药、可再生资源、生物技术等行业交钥匙工程服务，

拥有碳纤维聚合的核心技术。

E公司的客户包括世界知名企业，如陶氏化学、巴斯夫、博世、赢创、英威达、西门子等。

（2）T织布公司为一家在全球范围内从事纺织机械生产和销售的公司，其业务板块涵盖纺纱、非织造、人造纤维和针布。 T织布公司

在本次交钥匙工程中主要负责提供碳纤维项目所需的与白色生产线（包括PAN聚合、纺丝原液制备、溶剂回收与原丝生产）和黑色生产

线（包括碳纤维生产要求的氧化、碳化与表面处理）中纺丝、纤维运输、冲洗、上浆与干燥等工艺相关的工程输入、设备供应、现场服务和

其他监理服务。

（3）A设备制造公司为一家全球工程领域领先的设备供应商，在碳纤维领域主要提供氧化炉（碳纤维生产工艺中的“碳化” ）、表面

处理设备，在本次交钥匙工程中负责提供碳纤维项目所需的与黑色生产线相关的工程输入、设备供应、现场服务和其他监理服务。

（4）C咨询公司为一家在碳纤维装置运行以及碳纤维、碳纤维复合材料生产方面具有专业知识的咨询服务公司，其自身运营两条高

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并为全球一流的车用碳纤维复合材料制造商供应高性能碳纤维，是全球知名车企的供应链成员之一。 在本次交钥匙

工程中主要负责在碳纤维项目实施过程提供与工艺参数和配方相关的操作支持，并保证最终产品的参数。

（5） 在整个交钥匙工程合同实现过程中，E公司负责组织上述设备、 技术团队共同向公司提供实现碳纤维项目所需的工程设计服

务、设备交付、监理、保证以及其他交钥匙项目服务，E公司还拥有碳纤维装置的规划和运作经验，包括碳纤维项目所需的全部公共设施

与支持性基础设施。

E公司组织的上述设备、技术团队在全球多个国家拥有碳纤维交钥匙工程成功案例，具体实施情况如下：

序号 实施时间 客户名称 产能

1 2015年 保密 2,500吨/年

2 2014年 保密 中试产能

3 2013年 保密 2,500×2吨/年

4 2012年 保密 1,600吨/年

5 2011年 保密 中试产能

6 2007年 保密 1,000×3吨/年

2014年9月7日-9月15日，公司再次赴德国参观工厂、实验室，进行现场考察，确认E公司拥有以交钥匙工程方式向公司提供整套碳

纤维生产工艺的资金实力与技术实力。

为确保项目风险控制、有效实施，公司还核查了E公司的资信，根据德国商业银行征信管理机构出具的《资信证明》，E公司资信状况

良好，拥有较强的资金实力。

2015年4月27日-5月2日，为选型最优、多方比较论证，公司还派出团队专程赴澳大利亚某著名大学，进行碳纤维工艺线路比较调研，

访问其工程团队，进行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现场考察、技术交流。

2、在该期间，中国高性能碳纤维国产化尚未突破，依据中国成达工程有限公司2015年8月编制的《乐山和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

产3000吨PAN基高性能碳纤维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以下简称“可研报告” ）关于国内市场的分析：高性能碳纤维“在市场上鲜有批

量的销售，也证明由于较高的技术壁垒，前期国内企业大量的资本投入与研发努力，并没有形成有效产能，高端碳纤维产品在国内市场上

仍很稀缺” 。

（二）公司碳纤维项目具体投资规划

公司碳纤维项目总投资为243,101万元，其中建设投资238,201万元，流动资金4,900万元，建设期为1.5年。 包括原丝生产装置建设

周期18个月，氧化碳化生产装置建设周期18个月。 开工第1年、第2年预计建设投资分别投入60%、40%。

预计总投资 投资金额

建设投资 238,201万元

其中：固定资产费用 210,059万元

无形资产费用 9,331万元

递延资产费用 2,517万元

预备费 16,294万元

公司原计划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于2017年年中完成详细设计即开工建设，并于2018年底完工。

（三）公司碳纤维项目实际开工时间、实际投资金额、截至目前的进度及已形成的资产

公司碳纤维项目截止至目前，并未实际开工。 2017年初，公司碳纤维项目在进行详细设计的过程中，中国碳纤维市场环境发生了巨

大变化。 2016年底至2017年初，中国在碳纤维产业技术上实现了自主突破，不仅数家公司实现了T800级碳纤维规模化、稳定化的量产，

并已有公司成功研制出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产品通过国内权威机构检测，填补了该领域的国内空白，整体高性能碳纤维市场供求关

系发生了巨大变化。

根据广州赛奥碳纤维技术有限公司董事、 中国复合材料学会副秘书长林刚先生作出的2016年全球碳纤维复合材料市场报告：2016

年中国具有工程产能以上的企业共24家，碳纤维产能为23,810吨，产能利用率仅为15.12%。

客观市场表现为，碳纤维产品供大于求，产能严重过剩，生产企业普遍盈利能力偏低。

由此，公司决定就碳纤维项目重新进行项目规划，除支付了项目土地款、设计费等前期费用外，项目处于重新规划阶段，暂未进入开

工建设。

实际总投资 投资金额 占预计投资比

建设投资 3,437.51万元 1.44%

其中：固定资产费用 165万元 0.08%

无形资产费用 2,577.71万元 27.63%

递延资产费用 694.8万元 27.6%

预备费 0万元 0

公司实际投资金额为3,437.51万元，主要包括土地款2,577.71万元，与碳纤维项目相关的设计咨询费511.52万元、工程进度款165万

元、员工工资及办公费等155.93万元，相关税费27.35万元。

（四）公司碳纤维项目相关资产的后续安排

公司碳纤维项目投资形成的资产主要为项目用地及土建工程，公司将作为未来其他投资项目使用。

其他项目投资，因碳纤维项目已经终止，将转入当期损益，共计694.8万元，占公司披露的2018年三季度报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44,843.74万元的1.55%，对公司经营业绩影响较小。

二、根据公告，你公司碳纤维项目开工至今实际投资3437.51万元，仅占项目募集资金投资额的1.41%。请补充披露你公司在推进碳纤

维项目过程中进行的具体工作,说明项目进展缓慢的原因；同时，结合上述问题，补充说明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公司是否对项目可能面临

的实施难度、市场前景变化风险进行了审慎评估，并充分披露相关风险。

回复：

（一）公司在推进碳纤维项目过程的具体工作：

1、2014年初-10月，公司主要从事项目团队组建、项目调研、现场考察等前期工作。

2、2014年10月，公司与E公司签署碳纤维项目《前期设计合同》，《前期设计合同》主要工作内容为德国E公司提供交钥匙工程服务

所签订主合同的一部分，《前期设计合同》确定了碳纤维装置产能、产品规格参数，同时对前期工程设计服务范围进行约定，具体包括初

步设计数据、工艺设计、装置投资成本评估。

3、2014年12月，公司与E公司在成都、乐山两地举行了开工会，E公司技术、设备团队在会议中向公司介绍整个工艺及技术，审查了工

艺运行问题和工艺保证，确定关键成果交付进度，确定工厂布局、机电仪配置、平面图、界区等事项。

2015年7月，公司与德国E公司根据《前期设计合同》在成都召开了装置投资成本评估会，对合同装置建设、基础设施、公用工程、电

气、管道、工艺设备、安装、现场监理、工程成本等进行了讨论确定。

在前期工艺设计基础上，E公司向公司提交了交钥匙工程的全部服务范围及报价备忘录。 交钥匙工程服务范围包括：专有设备和关

键设备、工艺技术的设计和转让、设备安装和调试说明、解决技术问题、试运行、启动、人员培训、装置性能试验和评估、产品质量保证、机

械保修、售后支持等。 同时，E公司向公司提出了上述交钥匙工程服务范围对应的投资报价。

4、公司就项目评估后，决定通过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用于碳纤维项目建设，由于主合同签订后，将进入详细设计、设备采购、施工建

造过程，资金需求量大，因此，公司拟在完成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工作后，再开展后续工作。

5、公司非公开发行于2016年10月完成。 公司碳纤维项目团队于2016年11月开始，持续地与E公司在德国、中国两地开展详细设计的

前期工作，包括设备选型、工艺流程优化、技术细节完善等对接及其交底工作，预计在2017年一季度完成交底工作，随即按工作量、最终确

定的装置匹配等情况，进行商务核算，签订合同的商务部分，而后开展详细设计工作。

6、2017年4月，因碳纤维市场格局发生变化，公司管理层将相关市场变化信息反馈汇报给董事会。

基于市场格局发生变化，为确保公司碳纤维项目不出现一投产就过剩的情况，避免陷入产能过剩的恶性竞争，给公司带来巨大的损

失， 公司的碳纤维项目重整思路为： 通过对下游产业的整合， 和与下游产业的合作， 共同进行市场开发、 产品开发、 项目打造， 并在

2017-2018年间进行了大量的重整工作：

6.1公司开展了对下游生产航空部件企业的并购与合作工作。2017年8月31日，双方签署保密协议，公司完成了对该公司的尽职调查。

公司碳纤维项目工程服务方之一的德国C咨询公司，其创立人Y先生为一家车用碳纤维复合材料制造商的原总经理；总工程师D先生

为前述公司与车企联合开发碳纤维复合材料汽车的总工程师。

基于前述公司拥有的技术资源和汽车产业的大规模应用的可能预期，公司联合C咨询公司，围绕着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所需

的轻量化需求，将碳纤维项目调整成以汽车轻量化供应链为核心，进行项目的重整开发。

截止公司终止碳纤维项目之前，公司具体项目推进工作如下：

公司2017年5月22日与具有碳纤维部件设计、制造的德国U公司签订保密协议、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续完成了尽调工作，并完成数轮

报价、转让协议，拟与U公司签订正式股权转让合同，完成海外并购，获得汽车轻量化碳纤维部件的制造工艺、技术、数据库及其现成的生

产订单。

公司与C咨询公司在2017年就碳纤维与汽车轻量化常规乘用车部件规模化生产，签订了保密协议、咨询服务协议，开展技术论证与

交流，以及共同组成团队，与国内多家车企，进行了数轮的技术研讨、论证，随后，完成工艺方案选型。

6.2因为在重整过程中，基于商业保密，以及项目最终结果存在不确定性，若当时进行进展公告，将可能形成误导投资者、股价波动的

结果，不利于保护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故公司暂未对外披露。

6.3�目前，以上重整项目已经与各方全部终止，公司不存在任何后续安排，也不存在任何权利与义务的享有或负担，不会对公司正常

的生产经营造成任何影响。

7、经公司大量的实践调研和技术交流，根据目前的整体市场情况分析，虽高性能碳纤维应用前景良好，但下游行业若要规模化的进

行高性能碳纤维应用，其难题除成本控制外，还存在新材料应用工艺开发、生产线布局、应用数据缺乏等因素，短期内，难以投入规模化应

用。 因此，公司高性能碳纤维项目重新规划工作，最终未能进一步推进。

同时，单一的碳纤维原丝项目，近年来，中国高性能碳纤维产业整体情况有价无市，相关企业整体状况举步维艰，市场环境严峻。

基于市场条件，秉着控制风险、对投资者负责的原则，经公司管理层研究，上报董事会，公司决定终止实施碳纤维项目。

（二）公司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始终秉着公司利益、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紧跟市场变化，对接行业一线专家、项目团队，对项目的客

观情况、市场前景风险进行了审慎评估。 公司在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中，也已提示了项目风险情况。

就后续进展的信息披露，因项目在重整过程中，项目进展及其结果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避免引起股价异常波动，形成“炒作” 嫌疑，

公司从保护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角度出发，经董事会慎重研究，暂不对外披露，直至公司明确的项目决策结果形成。

三、根据公告，公司拟将剩余募集资金24.31亿元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请补充披露资金的后续安排，说明公司拟采取的保障措施，

以确保相关资金用于上市公司的经营和发展。

回复：

（一）公司存在较大流动资金需求

公司近几年持续调整资产负债结构，偿还了部分银行贷款，并兑付了公司债券。 公司短期借款、长期借款及应付债券余额由2016年6

月30日的359,477万元， 降低至2018年9月30日的165,792万元， 减少193,655万元。 资产负债率从募集资金到位前2016年6月30日的

41.19%，降低至2018年9月30日的18.67%。

公司近年来拟定了产业升级的发展战略，对公司已运营项目及在建项目进行了一系列的产业升级，以确保公司的持续发展，增强公

司的竞争力和运营能力。 公司已经开始实施的发展型项目投入情况如下：

项目 预计总投资额（万元） 已投金额（万元） 未投金额（万元）

澳洲ELD项目 保密不予披露 20,009.85 保密不予披露

综合环保项目 85,400.77 61,590.74 23,810.03

蛋氨酸项目工艺提升 82,342.00 9,920.22 72,421.78

双甘膦项目工艺优化 35,000.00 925.14 34,074.86

股票回购 20,000-100,000 14,999.98 5,000.02-85,000.02

合计 222,742.77-302,742.77 107,445.93 135,306.69-215,306.69

上述资金使用安排占用了公司的流动资金，共计30.11亿元。 同时，公司随着销售收入规模增大，流动资产需求同步增长，存在较大的

增量流动资金需求。

基于上述资金需求，为满足公司流动资金需求，公司前期通过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方式，解决公司日常流动资金需

求。

（二）公司前期募集资金使用和存放情况

根据公司2018年8月10日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公告》（2018-51号），经公司董事会决定，将不超

过20亿元募集资金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截至本回复意见出具日，公司已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9.58亿元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未使用

募集资金均存放在募集资金专户中。

公司本次拟用于永久补流的募集资金24.31�亿元中的19.58亿元已通过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方式全部用于公司经营和发展。 公司聘请

了公司年审会计师就上述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出具了《关于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的专项核

查报告》，确认公司上述募集资金的使用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三）募投项目变更后募集资金的后续安排和保障措施

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的使用进行了规范。

本次拟变更募投项目永久补充流动资金24.31亿元，目前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4.73亿元。前述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19.58亿元，公司将

按期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纳入专户管理。

本次募集资金变更后，募集资金将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根据已建立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制度，由保荐机构、存管银行、发行

人共同监管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使用直至募集资金使用完毕，保荐机构和审计机构将对募集资金的存放

和使用情况出具专项报告。

同时，公司相关业务部门将对资金使用情况将进行严格检查，切实做到募集资金的专户管理和专款专用，确保募集资金用于公司的

经营和发展，并定期对募集资金进行内部审计，配合保荐机构、监管银行对募集资金使用的检查和监督。

四、请你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明确说明在上述募投项目的实施、推进和变更投向等相关事项过程中所做的工作，并就

本人是否勤勉尽责发表意见。 请独立董事就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是否有利于上市公司中小股东利益发表明确意

见。

回复：

（一）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按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管理的相关规则及公司章程等内部

制度，根据其职责权限，就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推进和变更投向等相关事项履行了相应的职责。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就公司上述募投项目是秉着勤勉尽责进行决策和参与管理的。 正是公司董监高秉着市场化原则、对

中小投资者负责、勤勉尽责的态度，才避免了公司对一个产品市场格局已发生变化的项目进行盲目投资，最终可能导致重大经济损失的

结果。 同时，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在项目重整的过程中，对具有重大不确定性、需持续开展工作的事项，决策采用保密的方式，更是为避免

了因可能的信息不对称，给中小投资者带来损失，保护中小投资者的行为。

具体工作包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非公开发行；董事会、公司监事会审议通过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公

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闲置募集资金

购买理财产品；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等等，公司独立董事也根据独立董事相关制度规范

发表了明确意见。 公司对前述事项均进行了信息披露。

公司在2017-2018年间进行的碳纤维重整工作，因商业保密，以及项目进展具有重大不确定性，为避免股价异常波动，保护公司及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董事会、监事会决定暂不对外披露。

部分董事、高管，包括曾小平先生、贺正刚先生、宋克利先生、莫融先生、王军先生、杨惠容女士还亲自参与、推进了项目不同阶段的工

作。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就此发表明确意见，在上述募投项目的实施、推进和变更投向等相关事项过程中所做的工作中已勤

勉尽责。

（二）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关于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有利于上市公司中小股东利益，补充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的相关审议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募集资

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规定。

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终止因市场格局变化存在重大风险的项目投资，将募集资金使用用途变

更为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支出，确保公司现有在建项目的顺利实施和当前生产经营的稳健

发展，有利于公司及其股东利益，有利于中小股东利益。 ”

五、请保荐机构就上述问题逐项发表意见，并结合在公司碳纤维项目的实施、推进及终止过程中所做的工作，说明是否根据相关规定

履行了募集资金使用和管理的保荐职责和持续督导义务。

回复：

公司保荐机构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于2019年1月23日就上述问题逐项发表了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已结合碳纤维项目的前期立项、论证情况和碳纤维行业的整体运行情况补充披露了项目的具体投资规

划，并分项列示了各细项的计划投资金额、开工及完工时间要求、实际开工时间、实际投资金额、截至目前的进度及已形成的资产等，并已

说明相关资产的后续安排。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已补充披露在推进碳纤维项目过程中进行的具体工作；项目进展缓慢主要系2016年底至2017年初，国

内高性能碳纤维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公司对碳纤维项目进行重新规划所致；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公司已就项目可能面临的

实施难度、市场前景变化风险进行了审慎评估，并已在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中披露了相关风险。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碳纤维项目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均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其中，公司已实际使用19.58亿元碳纤维项目

闲置募集金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上述资金全部用于公司主营业务资金周转，不存在被挪用的情况。

2、公司已补充披露了募投项目变更后募集资金的后续安排和保障措施，募集资金将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并专户管理和专款

专用。保荐机构、存管银行、发行人将共同监管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直至募集资金使用完毕，同时，保荐机构

和审计机构将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出具专项报告，可以确保相关资金用于上市公司的经营和发展。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已明确说明在上述募投项目的实施、推进和变更投向等相关事项过程中

所做的工作，并已就本人是否勤勉尽责发表了明确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是否有利于上市公

司中小股东利益已发表明确意见。

结合其在公司碳纤维项目的实施、推进及终止过程中所做的工作，保荐机构已根据相关规定履行了募集资金使用和管理的保荐职责

和持续督导义务。

保荐机构相关意见和说明，详见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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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果公告

联席主承销商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银行” 或“发行人” 、“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已

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2165号文核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和平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 ）为本次发行的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

君安”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高盛高华” ）、中银国际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银国际证券” ）为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平安证券、国泰君安、中金公司、高盛高

华、中银国际证券以下统称“联席主承销商” ）。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简称为“平银转债” ，债券代码为“127010” 。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规模为260亿元，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19年1月18日，T-1日）收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原A股普通股股东（以下简称“原股东” ）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

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下对机构投资者配售和网上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

易系统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的方式进行。 若认购不足260亿元的部分由联席主承销商余额包销。

一、本次可转债原股东优先配售结果

本次发行原股东优先配售的缴款工作已于2019年1月21日（T日）结束，本次发行向原股东优先配售179,265,277张，即17,

926,527,700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8.95%。

二、本次可转债网上认购结果

本次发行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的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19年1月23日（T+2日）结

束。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可转债网上发行的最终认购情况

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张）：745,415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74,541,50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张）：23,925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2,392,500

三、网下获配缴款情况

本次发行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的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19年1月23日（T+2日）结

束。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资金到账情况，对本次可转债网下发行的最终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1、网下A类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张）：71,211,420

2、网下A类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7,121,142,000

3、网下B类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张）：8,753,960

4、网下B类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875,396,000

5、网下A类投资者放弃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张）：0

6、网下A类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0

7、网下B类投资者放弃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张）：0

8、网下B类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

本次网下申购资金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资，网下发行经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

四、联席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根据承销团协议约定，本次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全部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此外，《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中规定网上申购每10张为1个申购单位，向原股东优先配售每1张为1个申购单位，因此所

产生的发行余额3张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联席主承销商包销数量合计为23,928张，包销金额为2,392,800元，包销比例为0.01%。

2019年1月25日（T+4日），联席主承销商将依据承销协议将可转债认购资金划转至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

交债券登记申请，将包销的可转债登记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五、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一）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中信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联系电话：010-6083� 3640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二）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5033号平安金融中心61-64层

法定代表人：何之江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三）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园路18号中国金融信息中心5层

法定代表人：杨德红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四）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2座27层及28层

法定代表人（代）：毕明建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五）联席主承销商：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7号北京英蓝国际金融中心十八层1807－1819室

法定代表人：朱寒松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六）联席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单北大街110号7层

法定代表人：宁敏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月25日


